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星报讯（记者 赵莉） 如果您非常

注意维护自己的消费权益，也很热衷于

帮助别人维权，那么，现在您便可以报

名成为合肥市的一名消费维权义务监

督员。即日起，本报将联合合肥市消协

共同面向社会征集百名消费维权义务

监督员，首批将招募30名。

此次招募将面向合肥市不同行

业、不同领域的广大热心消费者，只要

您愿意参与消费者权益保护公益活

动；只要您具有一定的消费维权知识、

有一定的产品质量识别能力；只要您

热衷于维护整个消费市场的良好环

境；热衷于关注社会上的消费热点、难

点问题……均可以报名参加，申请成

为合肥市的一名消费维权义务监督

员。消费维权义务监督员具有自愿、

公益、无偿、非职业的特点。

义务监督员将在合肥消协指导下，

反映日常生活中遇到、发现的有价值的

消费信息或消费热点问题、消费侵权案

例，收集群众对消费维权工作的意见和

建议；协助消协向消费者提供消费信

息、咨询服务；协助消协受理消费者投

诉，参与消费纠纷的调解、仲裁等。

即日起，欢迎您拨打合肥市消协报名

电话：0551-62655401以及市场星报报

名电话：0551-62610788进行报名，期

待您尽早加入首批30名合肥市消费维权

义务监督员之列。

合肥市消协：招30名维权义务监督员

想当“公议员”、监督员赶快来报名吧！

合肥法制办：招100名群众公议团成员
星报讯（记者 祝亮） 记者昨日从

合肥市政府法制办获悉，该市将面向

社会公开招募群众公议团2013年第

一批成员，共100名。

凡年满18周岁以上（截止2013年

4月30日），关心支持行政执法工作，能

够投入相应时间和精力参加行政处罚

案件评议的合肥市城区居民（不含市

辖四县一市），均可自荐报名。

自荐者可以登录合肥政府法制网

（www.hffzb.gov.cn），点击“合肥市行政

处罚案件群众公议员招募成员”浮动图

标，下载填写报名表格，并于4月20日

之前的工作日（8:00~12:00,14:30~17:30）

携带身份证、2张2寸彩色证件照片至市

政府法制办监督处报名登记（合肥市政

务中心B座2410室，电话：63538477），也

可携带本人居民身份证、2张2寸彩色照

片到市政府法制办现场填写报名表格。

根据《合肥市行政处罚案件群众

公议暂行办法》规定，执法单位应当根

据群众公议意见，对案件及时做出处

理决定。行政处罚实施主体的处理决

定与群众公议意见不一致的，应当于

10个工作日内向群众公议团成员书面

说明，同时将处罚决定报合肥市政府

法制办公室备案。

对有关案件的群众公议意见、最终

处理结果，行政处罚实施主体应当通过

合肥市政务公开网站、本单位门户网站

以及相关媒体及时向社会公开，自觉接

受群众监督。

星报讯（记者 张崴） 昨日下午 4时

许，合肥长江批发市场旁边孙大郢城中村

内，一小偷爬到 3楼进入一户人家行窃。

谁知，该住户家刚好将房子收拾一空。空

手返回时，又正好被刚回来的2楼住户看

到，情急下不慎坠楼并摔骨折。

据2楼住户蔡女士介绍，下午4点左

右，她回家时看到窗户外爬着一个人，因为

害怕，她失声叫喊了一声。窗外男子急忙

往上攀爬，谁知他所攀爬的管道突然断裂，

人顺势摔下。事发后，男子摔在地上无法动

弹，并哀求蔡女士救救他。最后，在男子再三

苦求之下，蔡女士拨打了110进行报警。

很快，民警赶到，将男子带去医院。

悲催小偷：东西没偷到却摔骨折

星报讯（星级记者 张敏） 昨日上午8

点多，省城滨湖紫云路与天山路交口一手

机店里，员工小李开门时发现店里遭窃了，

近50多部手机和2万多元的营业款被盗，

损失惨重。

小李报警求助，辖区民警赶到后，对现

场进行了勘察，发现后侧窗口遗留了一架

木梯。初步判断嫌疑人是从后面的卫生间

窗户攀爬木梯进入。

但据小李介绍，店内一直装有监控设

备，但并没有派上用场。原来，监控探头在

小偷进入时，就被强行拽断，扔在一边，而

应急报警器却被小偷泼水，造成设备受损

无法正常作业。

由于案值数额较大，目前，该案已被移

送辖区刑警队进一步调查处理。

专业小偷：盗窃前先用水“灭了”报警器

星报讯（记者 祁琳） 昨日家住经开区

的高女士，觉得非常不可思议，自己下楼吃

了个早饭，放在客厅的提包就被小偷偷走

了，而自己的丈夫还在书房上网。

昨日上午8时许，高女士下楼吃早饭，

考虑到家中有人，就没锁门。等她约半小

时回来后，发现放在客厅的提包不见了。

而包中有一个钱包，钱包内有一万两

千元现金，高女士称，这钱是之前取的，因

为当天要用，就放在了包里。就在她下楼

吃早饭的时候，丈夫一直在书房，不过却丝

毫没有感觉到家中发生的一切。

随后，高女士立即报警，警方调查后发

现，这只“失踪”的男士提包被扔在了高女

士家楼上的楼梯口，除了现金之外，所有的

东西都完整无缺。

大胆小偷：主人在书房他溜进客厅

小偷的那些事
这年头，小偷也是一门“技术活”，下面这三人，虽然干的都是同一行当，但“技术”不一

样，“收获”就不一样，但我们相信他们的结果肯定都是一样的，最终都逃不了法律的制裁。


